昌吉回族自治州发电


发电单位：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签批盖章：张新恒

等级：特急·明电           昌州文体广旅传字〔2019〕15号

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发射塔及天馈线维护检修项目工程进度的通知

各县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昌吉人民广播电台、昌吉电视台：
按照自治区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做好各地州、市县广播电视发射塔及天馈线维护检修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新出广办电〔2018〕53号）及2018年9月11日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全疆广播电视发射台及天馈线维护检修工作推进会”精神，要求各台站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检测、评估及维护工作；要求各台站在2019年7月30日前完成维护检修项目所有验收工作。
2018年12月，各县市完成了检测、评估工作，但据项目实施主体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反馈，截至目前，各县市仅玛纳斯县、呼图壁县签订项目合同，工程项目无法继续进行。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检测结果：全州各台站发射塔因缺乏正常维护，存在不同等级的安全问题，需要加固维护；玛纳斯县自立塔存在多处材料与设计图纸不符；昌吉州电台拉线塔超期服役；不再使用的广播电视发射塔仍未拆除，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近几年来，国内其他地方广播电视发射塔被风刮倒塌事件屡见不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各县市局、各台站机构改革期间，应确保队伍不乱、工作不断、力度不减，要始终绷紧安全之弦，把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结合起来，坚决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四月已经进入施工黄金季节，也是各类安全事故高发期，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按期完成，各县市局、各台站要尽快动起来、紧起来、管起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利用好运行维护经费，积极主动联系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和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发射塔及天馈线维护检修项目工程进度，加固维修、隐患整治，危塔拆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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